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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18 年度上海高校特聘教授（东方学者） 

岗位计划申报工作的通知 

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《关于开展 2018 年度高校特聘教授（东方学者）

岗位计划申报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岗位职责 

（一）特聘教授职责 

1.讲授本学科核心课程，指导青年教师和研究生，引领本学科发展和

学术梯队建设。 

2.把握本学科发展方向，努力带领本学科在其前沿开展高水平教学科

研工作。 

3.面向国家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，积极争取并主持国家和上

海市重大科研项目，力争取得重大标志性成果。 

4.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，提升本科在国际国内学术领域的影响力

和竞争力。 

（二）讲座教授职责 

1.开设本学科前沿领域的课程或讲座，指导或协助指导青年教师和研

究生。 

2.对本学科的发展方向和研究重点提出建议，促进本学科达到国内领

先或进入国际前沿。 

3.面向国家、市重大战略需求和国际、国内科学与科技前沿，积极参

与组建高水平学术团队。 

4.积极推动高校与海内外高水平等学术机构的交流与合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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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特聘教授、讲座教授申请者 

1.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，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工作。 

2.申请者必须具有至少 2 年连续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。已回本市高校

工作的，回国时间应在 2016 年 1 月 1 日之后。已回本市非高校企事业单位

或外省市工作的，2013 年 1 月 1 日至今至少须有连续 2 年海外学习或工作

经历。 

3.从事自然科学类研究的，申请者特聘教授须 40 周岁以下（一般应为

1978 年 1月 1 日以后出生），申请讲座教授须 50 周岁以下（一般应为 1968

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；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类研究的，申请特聘教授须 45

周岁以下（一般应为 197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，申请讲座教授须 55 周

岁以下（一般应为 1963 年 1月 1 日以后出生）。 

4. 申请者一般应担任海外高水平大学副教授及以上职务，或相当于前

述职务的其他相应职务；已回国的申请者，若无海外高水平大学副教授及

以上职务经历的，一般应具有国内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。 

5.特聘教授聘期内须全职在受聘高校工作；讲座教授每年应在受聘高

校工作不低于 3个月。入选当年应到岗工作。 

（二）跟踪计划申请者 

2011 年以后批次的“东方学者”特聘教授，若已通过聘期考核且取得

显著成绩的，可申请跟踪计划。 

已入选“千人计划”“万人计划”“长江学者奖励计划”“国家自然

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”“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”“上海千人”“上海领

军”“青年东方学者”的人员，不得再申请上海高校特聘教授（东方学者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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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三类申请者的其他申请条件请按照《实施意见》文件要求。 

为了落实上海高校学科发展规划与优化布局规划，促进高校学科建设，

东方学者遴选将围绕上海高校“高峰”“高原”学科建设，重点向高峰高

原学科人才选拔倾斜。 

三、选拔程序 

1.各单位根据申报要求及人才培养规划择优推荐候选人（特聘教授限

报 2-3 名，讲座教授限报 1 名），经单位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于 10 月

10 日前将评审材料报送人才办（过期不予受理）； 

2.学校组织专家对候选人进行评审，并公示学校推荐人选名单； 

3.校内公示无异议后，候选人进行网上申报，申报完成后下载材料。 

(网址：http://df.shjwrc.edu.sh.cn) 

四、评审材料要求 

请将以下评审材料报送人才办，同时提供电子版材料。 

1.东方学者申报情况汇总表 1 份（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
2.东方学者申请书 1 份。 

注：通过学校评审的候选人，由人才办另行通知。 

五、联系方式 

联 系 人：黄琼 65983770    陆艳 65987069 

电子邮箱：824huangqiong@tongji.edu.cn 

办公地点：四平路校区行政南楼 126、128室 

 

附件：1. 东方学者申报情况汇总表 

2. 东方学者申请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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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学校推荐人选上报材料要求 

              

人才办 

2018 年 10 月 1 日 

 


